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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无律师）或律师  州律师执业证号：

姓名：

律所名称：

街道地址：

市： 州： 邮区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地址：

律师委托人（姓名）：

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 县

 

 ____ 

街道地址：

 邮寄地址：

 市和邮区编码：

 分支机构名称：

申请人：

被申请人：

其他父母/当事人：

仅供法院使用

仅供参考

请勿向法院提交

用于确立子女监护权及探望权（亲子时间）的法定必裁事项

案件编号：

 

请勿向法院提交

1. 本件已开庭审理

于（日期）： 在（时间）： 部门： 房间：

司法官员 （姓名）：  临时法官 

于（日期）：根据 （姓名）提交的裁决申请

2. 出庭人员（如适用）： 
a.  申请人（姓名）：  律师（姓名）：

b.  被申请人（姓名）：  律师（姓名）：

c.  其他出庭的当事人或律师（明确说明）：

3. 本院以书面形式说明准予（勾选所有适用项）：

a.  根据《家庭法典》第3011条第4项，准予单独或共同监护权，或免受监督的探望权。

b.  根据《家庭法典》第3044条第5项，准予单独或共同监护权。

c.  根据《家庭法典》第3100(e)条第6项，准予面对面探望权。

4.  �尽管存在未经查实的指控，指控该方父母虐待或滥用物质，仍准予其对子女的监护权及探望权（《家庭 法典》 § 3011）

a. 尽管存在未经查实的虐待或物质滥用指控，本院仍准予其单独或共同监护权，或免受监督的探望权。

b. 本院认定，判决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能够保障相关当事人及子女的安全，并且已就其移交（交接）的时间、日期、地点
及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符合《家庭法典》第3011(a)(5)(A)条及第6323(c)条的要求。

c. 本院准予单独或共同实际监护权、法定监护权，或免受监督的探望权之理由载于：

 附件4c。  下方

须知：

法庭可使用本表格，以书面形式说明准予以下事项的理由： (1) 向被指称有虐待或物质滥用历史的一方父母准予单独或共同监护
权，或无免受监督的探望权； (2) 向在过去五年内曾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父母准予单独或共同监护权；或 (3) 当一方父母因家庭
暴力或害怕家庭暴力而居住于保密地点时，准予面对面探望权。如果法庭已在记录中陈述准予相关事项的理由（例如，听证会纪
要、由法庭速记员编写的文件，或其它记录），则无须再以书面形式提供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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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本院准予单独或共同实际监护权、法定监护权，或免受监督的探望权之理由载于下方：

5. �尽管该方父母在过去五年内曾实施家庭暴力，仍准予其对子女的单独或共同监护权（《家庭 法典》  第3044条） 

a. 本院已准予：

(1) �子女的单独或共同的实际监护权 

(2)  �子女的单独或共同的法定监护权

于在过去五年内曾实施家庭暴力的一方父母。

b. 本院认定，判决书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能够保障相关当事人及子女的安全，并且已就其移交（交接）的时间、日期、地
点及方式作出明确规定。

c. 在判定子女最佳利益时，本院未采纳法庭“与父母双方保持频繁且持续接触”的原则，且已根据《家庭法典》第3044条权衡所
有因素，如下方第5e项所列举。

d. 本院准予监护权的理由载于：   附件5d。  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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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本院已综合考虑下列所有法定要素。

(1)  该方父母已顺利完成符合《刑法典》第 1203.097(c) 条规定的施暴者矫治项目。

 是   否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2)  该方父母已顺利完成酒精或药物滥用辅导项目（如本院认为有必要进行辅导）。

 是   否  不适用。本院认为其不适宜参加辅导项目。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3)  该方父母已完成亲子课程（如本院认为有必要参加该课程）。

 是   否  不适用。 本院认为其不适宜参加亲子课程。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4)  该方父母处于缓刑或假释中并已遵守缓刑或假释的规定。

 是   否  不适用。该方父母目前并未处于缓刑或假释期间。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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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 (5)   该方父母作为受保护令或限制令约束的一方，且已遵守其相关规定。

 是   否  不适用。 该方父母虽有虐待行为，但并未被下达保护令或限制令。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6)  该方父母未再实施其他家庭暴力行为。

 是   否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7)  本院认定，依据《家庭法典》第6322.5条，该方父母属于受限制人员，却仍持有或控制枪支或弹药，此举违反了《家庭

法典》第6389条。

 是   否  不适用。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8)  其他理由（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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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一方父母居住于保密地点，仍准予其面对面探望权（《家庭法典》第 3100(e) 条）

a. 本院认定（该方父母姓名）：

由于家庭暴力或害怕另一方父母实施家庭暴力而居住于保密地点。

b. 对于子女：

 在随附裁定内列明的所有子女

 仅在下方列明的：

 子女姓名：

本院认定，所准予的监护权和探望权（亲子时间）的裁定符合子女的最佳利益，以及旨在对该方父母所居住的地点予以保
密，并保护所有居住于该保密地点的人员。

c. 在认定面对面探望权符合子女最佳利益时，本院已考虑下列必要因素。

(1)  不住在保密地点的父母是否可能否接触到枪支或弹药。

在考虑此因素时，本院权衡了获准面对面探望权的人是否：

 可接触到枪支和弹药。

 无法接触到枪支和弹药。

 被禁止持有枪支或弹药。

 与枪支和弹药相关的其他考量（列明）：

(2)  是否存在现行有效的限制令，以及与限制令相关的其他事宜。

本院权衡了获准面对面探望权的人是否：

 是紧急保护令、保护令或其他限制令的对象。

 已违反紧急保护令、保护令或其他限制令的规定。

 已遵守紧急保护令、保护令或其他限制令的规定。

 与限制令或违反限制令相关的其他考量 （如有必要，展开说明）：

(3)  本院根据《家庭法典》第3011条取得的信息。

(4)  本院根据《家庭法典》第6306条展开背景审查所取得的保密信息。

(5)  暴露隐居父母藏身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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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  (6)  其他信息或理由（如有）： 

7. 其他事实认定、理由或信息（如有）：

日期：
 高等法院司法官员

New January 1, 2026 用于确立子女监护权及探望权（亲子时间）的法定必裁事项 FL-351 C, 第6页，共6页

为了您的安全和隐私，请在打印表格后按下“清除”键。


	FL-351 C 用于确立子女监护权及探望权（亲子时间）的法定必裁事项
	须知：


	打印: 
	保存: 


